
国管局、中直管理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
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 推进

国有资产盘活共享的意见》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推进全国行政事

业单位存量国有资产盘活共享的精神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中

央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盘活共享工作，近日，国管局、中直管

理局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

理 推进国有资产盘活共享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

《意见》强调要充分认识深入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

产盘活共享的重要意义，要求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要将进一

步加强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公物仓管理作为推进国有资产盘

活共享的重要举措，通过公物仓统筹推进房屋、土地、车辆、

设备、家具、大型仪器、软件等各类资产盘活共享，明确了

公物仓管理要求，引导各部门、各单位进一步加强资产盘活

共享，推动资产管理提质增效。

《意见》印发实施是深入贯彻落实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

反对浪费条例》的重要举措，对中央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存量

资产盘活共享提出了明确要求，督促各部门、各单位践行节

约要求。

《意见》印发实施是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

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具体实践，将公物仓与资产配

置、处置、日常管理等工作有效衔接，推动各部门、各单位



从资产“入口”到“出口”全流程强化公物仓理念要求，推

动国有资产盘活共享要求落实落细。

《意见》印发实施是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的

创新举措。近年来，各部门、各单位依托公物仓唤醒“沉睡”

闲置资产，取得积极成效。《意见》进一步明确了落实盘活

共享要求、用好虚拟仓和实体仓、畅通盘活渠道、创新盘活

方式、夯实工作基础、健全常态化管理机制等内容，将对中

央行政事业单位通过公物仓加强国有资产盘活共享、提升行

政事业性国有资产使用效率和管理效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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